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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江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

家庭共济政策解读及“掌上办”指引

政策解读

一、个人账户适用对象范围

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本市职工医保参

保人员(以下简称主账户人)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(以下简称家

庭成员)，家庭成员应为本省基本医疗保险(包括职工医保和

城乡居民医保)的参保人员。

二、个人账户使用范围

1.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

用，包括生育保险支付后个人负担的产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

疗费用；

2.支付在本省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用

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(其中，医疗器械、医用耗材的

范围有：口罩、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；血压计；血糖测试

仪、血糖试纸、一次性使用末梢采血针、笔式注射针；体温

计；酒精消毒液、棉球、片，碘消液、棉球、片，棉签；创

口贴)，并符合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管理相关规定；

3.支付在本省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国家医保信息业

务编码管理的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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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缴纳参保人员本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，灵

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缴费、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享受退休

人员医保待遇缴费年限不足时的一次性趸交职工医保费，以

及参保人员家庭成员参加本省城乡居民医保、长期护理保险

等的个人缴费；

5.购买本省及设区市政府指导的、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

接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。

三、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设立流程

1.设立条件。主账户人个人账户资金有结余的，可将本

人个人账户结余资金与其家庭成员共济使用。家庭成员享受

家庭共济待遇的，可从主账户人个人账户上支付相应待遇。

2.申请渠道。主账户人根据家庭成员的医疗需求，按照

自愿原则，通过江苏医保云及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务窗口等

渠道，申请设立家庭共济关系。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，主账

户人应及时申请变更或终止家庭共济关系。主账户人申请设

立、变更或终止家庭共济关系，应当提供本人及家庭成员有

效身份证件信息、家庭关系承诺书等。主账户人因跨统筹地

区流动就业等原因转移职工医保关系或其他终止职工医保

关系情形的，家庭共济关系相应终止。

3.使用顺序。家庭成员发生的符合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

的费用，应先使用其本人的个人账户资金支付，个人账户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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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不足的部分，以及本人无个人账户的，通过家庭共济的方

式支付。

四、特别提醒

1.主账户人和家庭成员只能加入一个家庭共济关系，如

需变更家庭共济关系，可以在退出后再加入新的家庭共济关

系。

2.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、体育健身或养生保

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。个人账户资

金使用范围根据国家要求由省统一调整，全省统一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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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医保云 APP 办理流程

1.共济账户绑定

江苏医保云 APP 办理流程：参保人员在 APP 中“家

庭共济”功能模块 , 选择“共济账户绑定功能”。

根据页面要求填写的项目，依次填写共济使用人对

应信息，并可逐个增加共济使用人，并按照提示仔细阅

读个人承诺书后，签字上传，完成绑定工作。

2.共济账户解绑

江苏医保云 APP 办理流程：参保人员在 APP 中“家庭共

济”功能模块选择“共济账户授权记录查询”，对需要解绑家庭

成员选择“解除绑定”，即可完成解除绑定关系。


